
殊作用
,

是其他审查方式所无法比拟的
,

所

以法律才设专条严 加规定 第二
,

怕麻烦
,

图省事
。

有这种思想的 入次为 传 唤 证 人出

庭
,

要送达出庭址 知 }。
,

还要解决证人的车

旅费
,

误工 补助费
、

同琴层
一

卜部交涉
、

单位领

导协商
,

有时
,

f徙 !川夸殊价况而延期审理
,

或工作 不慎招 来代事人 ; 一 厂
`

i }l
一

人 等情

况
,

如此五次三番
,

传唤的人越 多越麻烦
,

倒不如书面证言省事
,

卷宗 一 装
,

用时取出

一读了事
,

及时快当
,

何乐而不为
。

第三
,

怕法庭上争执不下
,

延误审理时间
。

这种观

点认为
,

证人出庭接受质询
,

如果陈述的内

容与以前不一致
,

而引起争议
,

就可能动摇

所认定案情的基础
, 当事人对 证 言 反 复质

证
,

会延 长法庭调查时间
,

甚至出现休庭调

查的可能
,

以至打乱审理计划
,

不能在法定

时间内结案
。

以
_

:l 几种看法都是不妥的
,

不

仅有悖于立法精神
,

而且有可能导致错认误

判
。

为此
,

我们说
,

能否在法庭调查阶段传

询证人
、

质证证言的关键在法院
。

只要合议

庭作好充分准备
,

下决心传唤证人到案
,

一

般的证人都能自觉地按时出庭
,

对极个别无

故不听传唤的证人
,

只要略作工作
,

或小施

强制
,

困难就会迎刃而解
。

在这里法院的周

密布 署
、

严格工作将起决定作用
。

总之
,

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告诉我们
,

在

刑事庭审中对证人的传询和对证言的质证是

一项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制原则
,

它有助于我

们克服主观片面
、

先入为主的思想方法
,

避

免出现 图省事
、

走过场的形式主义
,

增强对

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的应变能力
,

从而能够使

我国的
、

J法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经济

振兴的需 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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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法学研

究
》 上

,

刊

登 了邹身

城 同志的
·

则极重

要 的 发

现
,

即
:

保

护版权始

于我 国宋

代
。

多少

年来
,

欧

洲人谈版

权之始
,

都与德国

的古登堡

在欧洲应

用 活 字

印刷相联系
。

而尽人皆知
,

活字印刷是我国

宋代毕 升
`

首先发明的
,

却从没 人 提 出 过疑

问
:

为什么版权不会始 f 我国 呢 ? 仅 仅在

1 9 8 1年联 合1日教科文组织出版的
“

版权 A B C ”

中
,

提出过这
一
疑问

,

但 并未下结论
。

邹身

城同志则拿出 r 具体史料
,

证明 f “
禁止翻

版
”
之权

,

亦即凉始意 义上的
“

版权
” ,

始 卜

毕 升所在的同 朝代
。

这不到
一

页的叙述
,

可以说是中【日乃至因际版权研究领域的
一

个

重大突破
。

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( w PI O ) 及

联邦德国马克斯 一 普 狡克国际工业产权 与

版权研究会都订有
《
法学研究

》 ,

我相信这 一

发现很快会引起囚际 卜的重视 与讨论
,

从宋
《
东都事略

》
及清 《

书林清话
》
中

的史料看
,

版权始 于中旧是无疑的
。 ,

从逻辑

上 讲
,

在活字印刷术应用之后
,

如果八 百多

年的时间里没有版权保护问题 提 到 日 程上

来
,

也是不 可想象的
。

在只能手抄作者原著

的年代里
,

不会发生版权问题
, 而活字印刷

版权与版权制度

郑成思



能够使原著以更简单和便宜的途径传播
,

就

必然发生版权问题
。

邹身城同志的研究成果

使我们研究涉外法的人们打开 了眼界
:

即使

是某些我国刚刚开始搞的涉外法律
,

它们的

雏形也未必尽源于西方发达国家
。

在任何时

候都要能够提出问题
,

发现多年的
“ 一般说

法 ”
中不合情理的东西

。

我自己读 了这篇短

文并查看了文 中引证的史料后
,

感到受教 益

很深
。

在这里我 仅想补充一点不成熟的看法
:

版权保护诚然始于我国
;
但作为一种普遍保

护版权的法律制度
,

它确实是起源于西方
,

说得更明确些
:

起源 于英法两国
。

作为地方政府的特别 命 令 或 君主的救

令
,

对出版者的
“ 版权

”
给予保护

,

西方追

溯到十五世纪的威尼斯与十六世纪的英 {Ili
。

这与邹身城同志发现的我国的相应保护比
,

要迟四 百多年
。

但这种形式的保护
,

很快在西

方的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形势下显得不能奏

效了
。

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日益占据主 分

地位
,

知识成果 作为一种 财产权
,

开始要求摆

脱君主
“ 钦赐

”

特权的框框
,

而成为一种被

法律所普遍认可的无形财产权
,

这样它才
`

.

丁

以作为商品得到广泛的利川
。

英国资产阶级

革命后
, 1 7 0 9年

,

颁布 了
《

安娜法
》 ,

即 世界

公认的第一部版权法
。

这部法律与过去传统

的版权保护有两点重要的区别
: 1

.

第 次承

认了作者是受保护主体
; 2

.

规定 了二 卜
。

年

的版权保护期 ( 而地方政府或君主的个别命

令所保护的
“ 不许翻印

”
之权

,

可以是永 久

的 )
。

法国大革命之后
,

则 更进一步把版权保

护提到
“ 人权

” 的高度
,

仅仅 保 护 作 者之

权
。

法国的版权法对后来的 影 响 更 大
。

乃

至 18 8 6年出现的第 一个版权国际公约— 伯

尔尼公约也宣布
:

它仅保护作者的权 利
。

于

是
, “

版权
”

从它最初的 “ 出版权
”
或 “ 翻印

权
” ,

发展到 了完全 ( 或大部分 ) 脱离原有意

义的近代版权制度
。

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沿用

了法 国第 一部版权法的术语—
《 “

作者权
”

法 》 ,

为的是突出版权 中的精 神 权 利 这 个方

ifll’
。

而 日本从欧洲 “ 泊来
”
这个词时

,

却译

为
“

著作权
” 。

晚清时
“

著作权
” 又从 11 本输

入中国
,

至今被许多人使用着
。

在事实上
,

如果不称
“

版权
” ,

改称 “
作 者 权

” 要 比称

“
著作权

”
更确切些

。

不过这 以不来探谈 了
。

我国则从宋朝开始保护版权后
, ·

直仅

仅以地方政府命令或君 l
几

救 令 方 式 对某些

( 而不是 切或多数 ) 作品的 “ 翻印权 ” 予

以保护
,

直到清朝光绪年 nJl的 史料里
,

还可

见到 皂帝对某些 1钊
`

{l的
“
翻印 专有权

”
的保

护救令
。

这说 l刃21 至那日.J
, ,

卜l lJ还没 -(J 川法

律 沁遍地保护
`

切作品的版权 ; 即使 当时的

软令
,

也仪仅保护的是出版 者或制版者
,

而

不是作者
。

就是说
,

至此
.

中囚还没 有可称

得 卜
“
版权制度

” 的东酉
。

i青宣统二年
,

即

1 9一。)年
,

i,
,

了政府颁布的
《 大清著作权律

》 ,

才

首次在中闪普遍 肯定 了作者的受保护地位
,

它才能称为
,

川目的
“
版权制度 ” 之始

。

而这

部
“

律
”
确实是从 IJ彗JI’ (经 卜1 本 ) 传 入我

11
、

1{
,

内
。

我 l司以个别救令或命 令等方式把版权作

为
·

种封建特 权 (I (lj 不足资本 仁义式的财产

权 ) 的保护 方式
,

之所以持续 f 近 八百年
,

是 与我 1}d历史 卜长期的商
.

甘
:

经 i斤不发达
,

资

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缓慢的东际 情 况 分不

J l
几

的
。

, ` 3 7
.


